
广 州 市 审 计 局

审计结果公告审计结果公告审计结果公告审计结果公告

2018年第 15号
（总第 152号）

广州市审计局办公室



- 2 -

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 2017年度预算执行

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

（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公告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2018年 3月至 2018

年 4月广州市审计局（以下简称市审计局）派出审计组，对广州

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市国土规划委）2017年度预

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。本次审计重点检查了市

国土规划委及下属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（以下简称市土发中心）、

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机关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国土机关

服务中心）等 6个单位的资金使用情况，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

审计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市国土规划委是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，部门预算由 1个行政

单位和 11个事业单位构成。根据市国土规划委提供的部门预算

和相关会计资料反映：2017 年市国土规划委年度入预算合计 1

642 692.89万元，支出预算合计 1 642 692.89万元。决算资料反

映：当年收入 1 625 434.31万元，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426.97

万元，上年结转和结余 2 306.52万元，当年支出 1 625 758.88万

元，年末结转和结余 2 408.92万元。审计结果表明，2017年度市

国土规划委及本次审计的所属单位 2017年预算收支基本遵守了

预算法及相关法律规定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基本符合会计法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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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财会制度规定。

二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部门预算编报方面。

1. 市国土规划委在编制 2017年部门预算时，未将“上年结转”

编入部门预算，涉及资金 4 576.18万元。

2. 市土发中心 2017年土地储备资金年初预算编制中，对于

非当年新增土地储备项目没有细化到具体宗地。

（二）部门预算执行方面。

1. 2017年，市国土规划委多列支聘用人员经费 141.48万元、

印刷费 17.60万元。

2. 2016年，个别土地征收项目约定的工作经费费率超过规

定，市土发中心多计工作经费 1 020万元。

3. 市土发中心分别于 2014年和 2017年，提前支付番禺区交

地奖励费 6 755.03万元、白云区征收补偿款 1 540万元。

（三）资产管理方面。

1. 截至 2017年末，市国土规划委账面价值 991.44万元的固

定资产产权登记实际产权人为国土机关服务中心。

2. 截至 2017年末，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和广州市城市规

划自动化中心的部分信息化资产未作资产核算，或未录入资产管

理系统，涉及金额 187.51万元。

3. 截至 2017年末，房屋权属为市土发中心的两套存量公房，

建筑面积合计 105.97平方米，尚未移交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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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截至 2017年末，市国土规划委尚有 22套存量公房，建筑

面积合计 1 769.53平方米，因房屋权属未理顺等原因，未能移交

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。

5. 2015-2017年，国土机关服务中心既未公开招租，也未报

市财政局审批，直接出租物业，并少收少缴租金收入 280.90万元。

6. 截至 2017年末，市国土规划委及下属单位部分往来款项

长期挂账未清理，涉及金额 5 692.53万元。

7. 截至 2017年末，市土发中心土地储备贷款存量资金余额

一直存放在市土发中心贷款账户，未编入市国规委部门预、决算。

三、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

对上述问题，市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。对上年结转

未编入部门预算的问题，要求市国土规划委按照规定将上年结转

编入年度部门预算；对非当年新增土地储备项目没有细化到具体

宗地的问题，要求市土发中心按照宗地编制土地储备资金收支项

目预算；对多列支聘用人员经费和印刷费的问题，要求市国土规

划委据实列支；对个别土地征收项目约定的工作经费费率超过规

定和提前支付土地补偿款或交地奖励费的问题，要求市土发中心

按规定办理土地储备项目土地补偿款和工作经费的支付事项；对

固定资产账实不一致和部分信息化资产未作资产核算或未录入

资产管理系统的问题，鉴于市国土规划委和下属单位已在审计期

间分别整改，不再作出处理；对于存量公房未按规定移交的问题，

要求市国土规划委和市土发中心将存量公房移交广州市住房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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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办公室;对未经批准出租物业，少收少缴租金收入的问题，国土

机关服务中心在审计期间将未缴的租金收入上缴了市财政，要求

国土机关服务中心严格按规定程序办理物业出租；对往来款项长

期挂账未清理的问题，要求市国土规划委及下属单位加大力度清

理往来款项；对土地储备贷款存量资金余额一直存放在市土发中

心贷款账户的问题，要求市土发中心对上述土地储备贷款账户的

资金进行清理，纳入财政统筹。

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市审计局建议：市国土规划委及下属

单位加强财务会计管理，客观真实地反映各项收支情况及结果；

完善对土地收储工作经费、进度款等款项管理机制；加大资产管

理力度，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国有资产出租、移交等管理工作。

四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
目前，市国土规划委和下属单位已完成市土发中心新增土地

储备项目没有细化到具体宗地、土地储备贷款存量资金余额一直

存放在贷款账户；市国土机关服务中心未经批准出租物业，少收

少缴租金收入；市国土规划委多列聘用人员经费、印刷费等问题

的整改。具体整改结果由市国土规划委向社会公告。


